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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点位布设方案

1.1监测点位的选取说明

根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 1209-2021）

要求，参照《土壤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结合重点区域进行识别结果，拟

按照以下方案对土壤及地下水进行采样检测：

土壤：

结合重点区域识别结果可知，老厂区内重点区域3个，厂房内已进行了地面

硬化，但生产过程中涉及油漆的使用，若洒落地面，存在泄漏及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的风险。本次土壤监测布设老厂区背景监测点位1个（污染物迁移上游），重

点区域土壤环境现状点位3个（厂区污染物迁移下游），以及为识别厂区内其他

厂房是否受污染物迁移影响，故在老厂区内共布设12个点位（包含背景监测点位

1个，厂区内监测点位11个），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见下表。采样深度分别为0.5m、

1m。

结合重点区域识别结果可知，新厂区内重点区域2个，厂房内已进行了地面

硬化，但生产过程中涉及油漆的使用，若洒落地面，存在泄漏及污染土壤和地下

水的风险。本次土壤监测布设检修基地背景监测点位1个（污染物迁移上游），

重点区域土壤环境现状点位2个（厂区污染物迁移下游），以及为识别厂区内其

他厂房是否受污染物迁移影响，故在新厂区内共布设7个点位（包含背景监测点

位1个，厂区内监测点位6个），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见下表。采样深度分别为0.5m、

1m。

结合重点区域识别结果可知，检修基地内重点区域2个，厂房内已进行了地

面硬化，但生产过程中涉及油漆的使用，若洒落地面，存在泄漏及污染土壤和地

下水的风险。本次土壤监测布设检修基地背景监测点位1个（污染物迁移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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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土壤环境现状点位2个（厂区污染物迁移下游），以及为识别厂区内其

他厂房是否受污染物迁移影响，故在检修基地内共布设4个点位（包含背景监测

点位1个，厂区内监测点位3个），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见下表。采样深度分别为0.5m、

1m。

本次例行监测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情况详见下表。

表1 土壤监测点位布设情况

序

号
监测点位 监测点位描述

坐标 备注

经度 纬度

老厂区

1 1 号监测点 老厂区背景点 125.295993 43.906875

2 2 号监测点
喷漆、总成区域

（重点区域）
125.301819 43.908297

3 3 号监测点
锅炉房、喷漆区域

（重点区域）
125.301368 43.910771

4 4 号监测点
内饰喷漆区域

（重点区域）
125.297463 43.909117

5 5 号监测点 铝车体区域 125.295124 43.913538

6 6号监测点 装配、铝车体区域 125.297635 43.916506

7 7号监测点 料场区域 125.300210 43.913290

8 8号监测点 气站区域 125.302935 43.913615

9 9号监测点 钢车体区域 125.306582 43.915455

10 10号监测点 总成、钢车体区域 125.299072 43.907602

11 11号监测点 装配区域 125.297656 43.911946

12 12号监测点 钢车体、铝车体区域 125.302312 43.916753

13 13号监测点 新厂区背景点 125.1460840 43.9572135

新厂区

14 14号监测点 调试装备区域 125.1569865 43.9628616

15 15号监测点 调试联合区域 125.1558082 43.9596528

16 16号监测点 一期涂装区域

（重点区域）

125.1620611 43.9603830

17 17号监测点 二期涂装区域

（重点区域）

125.1620394 43.9589628

18 18号监测点 车体制造区域 125.1668570 43.9595562

19 19号监测点 煤场区域 125.1674356 43.9627042

20 20号监测点 检修基地背景点 125.171828 43.966982

21 21号监测点 喷漆线区域 125.185754 43.968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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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

基地

（重点区域）

22 22号监测点
喷漆区域

（重点区域）
125.173137 43.970241

23 23号监测点 调车线区域 125.182729 43.97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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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老厂区土壤监测点位分布图

图8 新厂区土壤监测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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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检修基地土壤监测点位分布图

地下水：

本次监测井选用厂区内之前监测留存现有监测井，三个厂区各设置一个地

下水监测井，共三个地下水监测井。

表2 地下水监测点位布设情况

序号 监测点位 坐标 备注

经度 纬度

1 1#监测点 125.301202 43.905416 老厂区

2 2#监测点 125.167998 43.957530 新厂区

3 3#监测点 125.178545 43.971778 检修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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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老厂区地下水监测点位分布图

图11 新厂区地下水监测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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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检修基地地下水监测点位分布图

2.2特征污染物的选取说明

土壤监测因子的选择

根据《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土壤环境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

测 技术指南（暂行）>的通知》（吉环农字[2018]28 号）要求，参照《土壤

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土

壤监测因子选取说明如下：

根据 2020年土壤自行监测工作要求（土处发布）中，如果是第一次监测，

需要监测 45项基础项目及特征污染物，如果曾经监测过，经监管部门审核后，

可只监测特征污染物。本企业之前已经监测过 45项基础项目及特征污染物，

故本次只监测特征污染物。根据本项目重点区域设施识别判断该项目特征污染

物为镉、铅、铬、铜、锌、镍、汞、砷、pH、石油烃、苯、甲苯。

综上所述，本次自行监测土壤检测因子选取如下：

喷漆区域各点位监测项目为：镉、铅、铬、铜、锌、镍、汞、砷、pH、石

油烃、苯、甲苯，共计12项监测指标。

其他区域各点位监测项目为：镉、铅、铬、铜、锌、镍、汞、砷、pH、石

油烃，共计10项监测指标。

表 3 土壤各指标测试方法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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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GB/T 22105.2-2008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定

镉
HJ803-2016 土壤和沉积物 12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铬（六价）
HJ 1082-2019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火焰原子

吸收分光光度法

铜
HJ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铅
HJ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汞
GB/T 22105.1-2008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定

镍
HJ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锌
HJ49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法

石油烃 HJ 1021-2019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pH HJ 962-2018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苯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

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甲苯
HJ 605-2011 土壤和沉积物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吹扫捕

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本次自行监测土壤污染物浓度执行《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GB 36600-2018），由于场地为工业用地，因此厂区内土壤监测

点位执行标准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

地下水监测因子的选择

根据本项目重点区域设施识别确定该项目地下水监测项目为镉、铅、铬、

铜、锌、镍、汞、砷，pH、石油类、锰、氨氮以及高锰酸盐指数，共计13项指

标。

表4 地下水总量各指标测试方法

指标 分析方法

pH值 GB/T 5750.4-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理指标

汞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砷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镍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铅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镉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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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锌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铬（六价） GB/T 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石油类 HJ970-2018 水质 石油类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试行）

锰 GB/T5750.6-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金属和类金属指标

氨氮 HJ 535-2009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高锰酸盐指数 GB/T5750.7-2023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综合指标

本项目地下水质量现状评价采用《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体标准。其

中石油类参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标准。

2 监测结果分析

（1）土壤监测结果及分析

表5 1#-12#（老厂区0.5m）点位检测结果范围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检测值范围 标准值 是否达标

1 砷(mg/kg) 4.57—12.1 60 达标

2 汞(mg/kg) 0.296—1.14 38 达标

3 镉(mg/kg) 0.187—0.368 65 达标

4 六价铬(mg/kg) 0.5L 5.7 达标

5 铜(mg/kg) 28—63 18000 达标

6 铅(mg/kg) 39—107 800 达标

7 镍(mg/kg) 32—54 900 达标

8 锌(mg/kg) 58—178 --- /
9 石油烃(mg/kg) 24.7—34.2 4500 达标

10 pH值（无量纲） 7.09—7.39 --- 达标

11 苯(mg/kg) 0.0019L 4 达标

12 甲苯(mg/kg) 0.0013L 1200 达标

表6 1#-12#（老厂区1m）点位检测结果范围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检测值范围 标准值 是否达标

1 砷(mg/kg) 3.38—7.22 60 达标

2 汞(mg/kg) 0.226—0.872 38 达标

3 镉(mg/kg) 0.088—0.264 65 达标

4 六价铬(mg/kg) 0.5L 5.7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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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铜(mg/kg) 24—54 18000 达标

6 铅(mg/kg) 34—84 800 达标

7 镍(mg/kg) 30—47 900 达标

8 锌(mg/kg) 49—123 --- /
9 石油烃(mg/kg) 23.6—31.8 4500 达标

10 pH值（无量纲） 7.05—7.29 --- 达标

11 苯(mg/kg) 0.0019L 4 达标

12 甲苯(mg/kg) 0.0013L 1200 达标

表7 13#-19#（新厂区0.5m）点位检测结果范围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检测值范围 标准值 是否达标

1 砷(mg/kg) 4.95—7.77 60 达标

2 汞(mg/kg) 0.649—2.61 38 达标

3 镉(mg/kg) 0.207—0.368 65 达标

4 六价铬(mg/kg) 0.5L 5.7 达标

5 铜(mg/kg) 30—40 18000 达标

6 铅(mg/kg) 40—56 800 达标

7 镍(mg/kg) 36—44 900 达标

8 锌(mg/kg) 63—87 --- /
9 石油烃(mg/kg) 26.4—32.5 4500 达标

10 pH值（无量纲） 7.08—7.23 --- 达标

11 苯(mg/kg) 0.0019L 4 达标

12 甲苯(mg/kg) 0.0013L 1200 达标

表8 13#-19#（新厂区1m）点位检测结果范围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检测值范围 标准值 是否达标

1 砷(mg/kg) 3.09—5.40 60 达标

2 汞(mg/kg) 0.375—1.13 38 达标

3 镉(mg/kg) 0.081—0.283 65 达标

4 六价铬(mg/kg) 0.5L 5.7 达标

5 铜(mg/kg) 25—30 18000 达标

6 铅(mg/kg) 35—48 800 达标

7 镍(mg/kg) 34—39 900 达标

8 锌(mg/kg) 53—74 --- /
9 石油烃(mg/kg) 25.1—30.3 450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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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H值（无量纲） 7.09—7.19 --- 达标

11 苯(mg/kg) 0.0019L 4 达标

12 甲苯(mg/kg) 0.0013L 1200 达标

表9 20#-23#（检修基地0.5m）点位检测结果范围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检测值范围 标准值 是否达标

1 砷(mg/kg) 4.06—5.63 60 达标

2 汞(mg/kg) 0.548—0.789 38 达标

3 镉(mg/kg) 0.271—0.363 65 达标

4 六价铬(mg/kg) 0.5L 5.7 达标

5 铜(mg/kg) 20—27 18000 达标

6 铅(mg/kg) 23—42 800 达标

7 镍(mg/kg) 22—38 900 达标

8 锌(mg/kg) 60—71 --- /
9 石油烃(mg/kg) 28.7—33.2 4500 达标

10 pH值（无量纲） 7.12—7.24 --- 达标

11 苯(mg/kg) 0.0019L 4 达标

12 甲苯(mg/kg) 0.0013L 1200 达标

表10 20#-23#（检修基地1m）点位检测结果范围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 检测值范围 标准值 是否达标

1 砷(mg/kg) 2.66—4.15 60 达标

2 汞(mg/kg) 0.391—0.565 38 达标

3 镉(mg/kg) 0.200—0.298 65 达标

4 六价铬(mg/kg) 0.5L 5.7 达标

5 铜(mg/kg) 19—23 18000 达标

6 铅(mg/kg) 19—29 800 达标

7 镍(mg/kg) 21—33 900 达标

8 锌(mg/kg) 49—67 --- /
9 石油烃(mg/kg) 27.1—31.5 4500 达标

10 pH值（无量纲） 7.15—7.22 --- 达标

11 苯(mg/kg) 0.0019L 4 达标

12 甲苯(mg/kg) 0.0013L 1200 达标

由监测结果， 中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土壤除六价铬、苯与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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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出外，其他污染物均检出。但土壤分析结果显示各污染物监测结果远小于建

设用地风险筛选值，环境风险小。

（2）地下水监测结果与分析

表11 地下水污染物检测结果

单位（mg/L）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1#（老厂区）

pH值（无量纲） 6.73 --- 达标

汞（mg/L） 0.0001L 0.001 达标

砷（mg/L） 0.001L 0.01 达标

镍（mg/L） 0.00956 0.02 达标

铅（mg/L） 0.00454 0.01 达标

镉（mg/L） 0.00025 0.005 达标

铜（mg/L） 0.2L 1.00 达标

锌（mg/L） 0.05L 1.00 达标

铬（六价）（mg/L） 0.004L 0.05 达标

石油类（mg/L） 0.01L 0.3 达标

锰（mg/L） 0.1L 0.1 达标

氨氮（mg/L） 0.029 0.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mg/L） 1.76 3.0 达标

2#（新厂区）

pH值（无量纲） 6.89 --- 达标

汞（mg/L） 0.0001L 0.001 达标

砷（mg/L） 0.001L 0.01 达标

镍（mg/L） 0.005L 0.02 达标

铅（mg/L） 0.00007L 0.01 达标

镉（mg/L） 0.00006L 0.005 达标

铜（mg/L） 0.2L 1.00 达标

锌（mg/L） 0.05L 1.00 达标

铬（六价）（mg/L） 0.004L 0.05 达标

石油类（mg/L） 0.01L 0.3 达标

锰（mg/L） 0.1L 0.1 达标

氨氮（mg/L） 0.033 0.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mg/L） 2.87 3.0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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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修基地）

pH值（无量纲） 6.84 --- 达标

汞（mg/L） 0.0001L 0.001 达标

砷（mg/L） 0.001L 0.01 达标

镍（mg/L） 0.005L 0.02 达标

铅（mg/L） 0.00007L 0.01 达标

镉（mg/L） 0.00006L 0.005 达标

铜（mg/L） 0.2L 1.00 达标

锌（mg/L） 0.05L 1.00 达标

铬（六价）（mg/L） 0.004L 0.05 达标

石油类（mg/L） 0.01L 0.3 达标

锰（mg/L） 0.1L 0.1 达标

氨氮（mg/L） 0.031 0.5 达标

高锰酸盐指数（mg/L） 2.41 3.0 达标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地下水监测点共3个，根据检测结果显示，

老厂区除氨氮、高锰酸盐指数、镍、铅、镉外，其余均未检出；新厂区和检修

基地除氨氮、高锰酸盐指数外，其余均未检出；所有检测指标均符合《地下水

质量标准》中Ⅲ类水体标准。其中石油类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标准。



14

3 监测报告编制与信息公开

3.1 监测报告编制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已编制自行监测报告。根据监测报告得出一

下结论：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土壤除六价铬、苯与甲苯未检出外，其他污

染物均检出。但土壤分析结果显示各污染物监测结果远小于建设用地风险筛选值。

环境风险小。

（2） 地下水除氨氮、高锰酸盐指数、镍、铅、镉外其余均未检出，所有指

标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中Ⅲ类水体标准。其中石油类满足《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 5749-2006）标准。

3.2 信息公开方式

企业应将自行监测工作开展情况及监测结果向社会公众公开，通过企业对外

网站的方式公开自行监测信息。

3.3 信息公开内容

公开内容包括：

1）基础信息：企业名称、法人代表、所属行业、地理位置、生产周期、联

系方式、委托监测机构名称等；

2）自行监测方案；

3）监测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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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管理

排污单位对其自行监测结果及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排污单位应积极配合并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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